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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 

107年 6月 15日 107年度第 1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 

110年 6月 30日 110年度第 1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為防止本校各類工作者執行職務因他人行為

遭受身體或精神不法侵害，應妥善預防及處置職場暴力事件，確保工作者之身

心健康。因此本校依工作者執行職務之風險特性，訂定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

預防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以達預防及處置職場暴力之目的。  

 

二、適用對象 

    本計畫適用於校內之工作者。 

 

三、環境保護及安全管理中心業務 

（一）擬訂並規劃本計畫。 

（二）公布「禁止工作場所職場暴力之聲明」。 

（三）提供疑似遭受身體或精神不法侵害之工作者諮詢服務管道。 

（四）宣導及衛教。 

 

四、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實施程序(流程圖 1) 

（一）由學校宣示校內「禁止工作場所職場暴力之聲明」並公布於網頁。 

（二）執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附表 1)。 

（三）疑似遭受身體或精神不法侵害之工作者，可至環境保護及安全管理中心   

      尋求相關身心諮詢服務及法律諮詢服務管道，並告知可申訴之相關業管 

      單位。 

（四）每年定期宣導職場暴力相關衛教。 

（五）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其他法令相關規定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六）本計畫執行紀錄或文件等應歸檔留存三年以上，本計畫為預防性之管  

      理，若已出現不適症狀請儘速就醫。 

五、本計畫經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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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 1. 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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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之危害辨識及風險評估表 

   單位／部門：                                               評估日期： 

   受評估之場所：                                             場所內工作型態及人數： 

   評估人員：                                                 審核者： 

潛在風險 是 否 

潛在不法侵害風

險類型（肢體/語

言/心理/性騷

擾） 

可能性 

(發生機率) 

嚴重性 

(傷害程度) 

風險等級 

(高中低) 

現有控制措施 

(工程控制/管理控制/

個人防護) 

應增加或修

正相關措施 

外部不法侵害 

是否有組織外之人員(承包商、

客戶、服務對象或親友等)因其

行為無法預知，可能成為該區工

作者之不法侵害來源 

□ □      

 

 

是否有已知工作會接觸有暴力史

之客戶 
□ □      

 

勞工之工作性質是否為執行公共

安全業務 
□ □      

 

勞工之工作是否為單獨作業 □ □       

勞工是否需於深夜或凌晨工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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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風險 是 否 

潛在不法侵害風

險類型（肢體/語

言/心理/性騷

擾） 

可能性 

(發生機率) 

嚴重性 

(傷害程度) 

風險等級 

(高中低) 

現有控制措施 

(工程控制/管理控制/

個人防護) 

應增加或修

正相關措施 

勞工是否需於較陌生之環境工作 □ □       

勞工之工作是否涉及現金交易、

運送或處理貴重物品 
□ □      

 

勞工之工作是否為直接面對群眾

之第一線服務工作 
□ □      

 

勞工之工作是否會與酗酒、毒癮

或精神疾病者接觸 
□ □      

 

勞工之工作是否需接觸絕望或恐

懼或亟需被關懷照顧者 
□ □      

 

勞工當中是否有自行通報因私人

關係遭受不法侵害威脅者或為家

庭暴力受害者 

□ □      

 

新進勞工是否有尚未接受職場不

法侵害預防教育訓練者 
□ □      

 

工作場所是否位於治安不佳或交

通不便之偏遠地區 
□ □      

 

工作環境中是否有讓施暴者隱藏

的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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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風險 是 否 

潛在不法侵害風

險類型（肢體/語

言/心理/性騷

擾） 

可能性 

(發生機率) 

嚴重性 

(傷害程度) 

風險等級 

(高中低) 

現有控制措施 

(工程控制/管理控制/

個人防護) 

應增加或修

正相關措施 

離開工作場所後，是否可能遭遇

因執行職務所致之不法侵害行為 
□ □      

 

內部不法侵害 

組織內是否曾發生主管或勞工遭

受同事(含上司)不當言行之對待 
□ □      

 

是否有無法接受不同性別、年齡、

國籍或宗教信仰之工作者 
□ □      

 

是否有同仁之離職或請求調職原

因源於職場不法侵害事件之發生 
□ □      

 

是否有被同仁排擠或工作適應不

良之工作者 
□ □      

 

內部是否有酗酒、毒癮之工作者 □ □       

內部是否有情緒不穩定或精神疾

患病史之工作者 
□ □      

 

內部是否有處於情緒低落、絕望

或恐懼，亟需被關懷照顧之工作

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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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風險 是 否 

潛在不法侵害風

險類型（肢體/語

言/心理/性騷

擾） 

可能性 

(發生機率) 

嚴重性 

(傷害程度) 

風險等級 

(高中低) 

現有控制措施 

(工程控制/管理控制/

個人防護) 

應增加或修

正相關措施 

是否有超時工作，反應工作壓力

大之工作者 
□ □      

 

工作環境是否有空間擁擠，照明

設備不足之問題 
□ □      

 

工作場所出入是否未有相關管制

措施 
□ □      

 

註：1.潛在風險為列舉，事業單位可自行依產業特性增列。 

    2.潛在不法侵害風險類型以大歸類分為肢體暴力、語言暴力、心理暴力及性騷擾，事業單位可自行細歸類。 

表一 簡易風險等級分類 

風險等級 
嚴重性 

嚴重傷害 中度傷害 輕度傷害 

可

能

性 

可能 高度風險 高度風險 中度風險 

不太可能 高度風險 中度風險 低度風險 

極不可能 中度風險 低度風險 低度風險 

※風險評估方式說明: 

一、風險可由危害嚴重性及可能性之組合判定。評估嚴重度可考慮下列因素： 

（一）可能受到傷害或影響的部位、傷害人數等。 

（二）傷害程度，一般可簡易區分為： 

1. 輕度傷害，如：(1) 表皮受傷、輕微割傷、瘀傷；(2) 不適和刺激，如頭痛等暫時性的病痛；(3) 言語上騷擾，造成心理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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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舒服。 

2. 中度傷害，如：(1) 割傷、燙傷、腦震盪、嚴重扭傷、輕微骨折；(2)造成上肢異常及輕度永久性失能；(3)遭受言語或肢體騷

擾，造成心理極度不舒服。 

3. 嚴重傷害，如：(1) 截肢、嚴重骨折、中毒、多重及致命傷害；(2) 其它嚴重縮短生命及急性致命傷害；(3) 遭受言語或肢體

騷擾，可能造成精神相關疾病。 

二、非預期事件後果的評估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可能性等級之區分一般可分為： 

（一）可能發生：一年可能會發生一次以上。 

（二）不太可能發生：至少一至十年之內，可能會發生ㄧ次。 

（三）極不可能發生：至少十年以上，才會發生ㄧ次。 

三、風險是依據預估的可能性和嚴重性加以評估分類，如表一為 3×3風險評估矩陣參考例，利用定性描述方式來評估危害之風險程度

及決定是否為可接受風險之簡單方法。除風險矩陣模式外，也可將可能性及嚴重度依不同等級給予不同評分基準，再以其乘積作為該

危害之風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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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 
 

禁止工作場所職場暴力之聲明 

 

 

    本校為保障所有工作者在執行職務過程中，免於遭受身體或精神不法侵害

而致身心理疾病，特以書面聲明，絕不容忍任何本校之管理階層主管有職場暴

力之行為，亦絕不容忍本校員工同仁間、陌生人對本校工作者有職場暴力之行

為。 

 

一、職場暴力的定義：工作者在與工作相關的環境中遭受虐待、威脅或攻擊，

以 致於明顯或隱含地對其安全、福祉或與健康構成挑戰的事件。 

 

二、職場暴力行為的樣態： 

（一）肢體暴力(如：毆打、抓傷、拳打、腳踢等)。 

（二）心理暴力(如：威脅、欺凌、騷擾、辱罵等)。 

（三）語言暴力(如：霸凌、恐嚇、干擾、歧視等)。 

（四）性騷擾(如：不當的性暗示與行為等)。 

 

三、工作者遇到職場暴力怎麼辦： 

（一）向同事或工作場所相關負責人尋求建議與支持。 

（二）可以錄音或錄影等任何方式記錄加害者行為作為證據。 

（三）尋求相關身心或法律諮詢服務。 

 

四、本校所有工作者均有責任協助確保免於職場暴力之工作環境。 

 

五、本校關心同仁之職場權益，如有相關問題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將盡 

    力協助與關心。 

 

                                           

                                          簽署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